
[bookmark: _GoBack]高雄市     學年度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
重新/放棄 安置申請書
	一、校名：    

	二、學生資料：    年    班    姓名：

	三、鑑定結果依據文號：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年     月    日第             號函

	四、鑑定結果實施方式：（請勾選並填寫之）
□全部學科（學習領域）跳級
□部分學科（學習領域）跳級（申請學科：　　       　）
□學科成就測驗通過後免修該學科（學習領域）課程（申請學科：　      　）
□全部學科（學習領域）同時加速
    □部分學科（學習領域）加速（申請學科：　 　      　）

	五、重新(或放棄)鑑定安置原因說明：(若是重新安置方式請說明新的安置方式)

	六、家長同意簽章：

年    月    日

	七、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資優小組)委員簽章：

	導   師
	特教組長
	教學組長
	校  長

	
	
	
	

	任課教師
	輔導主任
	教務主任
	

	
	
	
	


※經鑑輔會通過的學生，如要重新/放棄安置方式，請家長填此申請書，並於校內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簡稱特推會），再將此申請書及特推會會議紀錄掃描上傳至鑑定安置系統並函文教育局。
